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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反担保对象：常德美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反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为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常

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常德力元”）为满足扩大经营业务需求，拟向

兴业银行常德分行借款 2,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该笔贷款由常德美源融

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担保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保证担保，

应担保公司要求，公司为常德力元本次借款事项向担保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

销、连带的反担保保证责任。 

公司于 2022年 2月 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

责任，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1、担保人名称：常德美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2MA4PFUHP3U 

3、成立日期：2018 年 4 月 2 日 



4、注册地址：常德市武陵区长庚街道办事处仙缘社区滨湖路与芙蓉路交汇处

（仙缘保障房三期 2 号楼 8 号门面） 

5、法人代表：贵体松 

6、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 万元 

7、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

用证担保、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8、与公司关联关系：无。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财务指标（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318.95 22,332.59 

负债总额 2,118.47 2,062.74 

净资产 20,200.49 20,269.86 

财务指标（万元） 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 年度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31.68 936.23 

净利润 114.69 69.37 

 

三、债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0748379954U 

成立时间：2003 年 04月 29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林路 8号 

法定代表人：肖腾彬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008.00万元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钢压延加工；电池制造、加工与销售；

金属及金属矿、非金属矿及制品、汽车零配件、五金产品、电器设备、机械设备

及电子产品的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及技术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有常德力元 28.80%股权、间接持有常德力元 65.18%股

权，常德力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及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债公司分别间接持有常德力元 3.01%、3.01%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财务指标（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1 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033.26 81,764.96 

负债总额 47,147.56 58,687.55 

净资产 27,885.69 23,077.41 

财务指标（万元） 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 年度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564.19 40,913.02 

净利润 3,704.17 4,981.65 

 

四、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范围：担保协议书项下债务人应当承担的全部债务。 

2、保证期间：担保协议书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协议书约

定债务人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或对债务人的不同债务约定有不同的履行期限的，

均自最后一期债务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保证方式：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的反担保保证责任。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常德力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

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常德力元向银行借

款由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由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次反担保事项公平、对等。董

事会同意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常德力元向银行借款提供反担保。 

独立董事认为：常德力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为常德力元本次借款事项

向常德美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有助于帮助其扩大经营业务需求，

增加流动资金，整体风险可控，故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并履

行了相应审议程序，同意公司本次提供反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目前，含本次反担保，公司对外部单位的担保金额（不含对子公司担保）

为 4,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56%；公司及子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08,39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42.33%。

公司实际的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 112,39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

产的 43.89%。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也没有为股东及其关联单位提供

担保等事项。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6 日 


